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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船舶工业总公司部标准
CB 1340-98
分类号 U 60

舰船电子设备机箱机柜通用规范
General specification for cases and enclosrues of shipborne electronic equipment

1 范围

1.1 主题内容

    本规范规定了舰船电子设备机箱、机拒的设计、制造、检验、包装、运输、贮存和安装的通用要求。

1.2 适用范围

    本规范适用于舰船上的雷达、声纳、指控、电子对抗、导航、通信等电子设备的机箱、机柜(以下简称

机箱、机柜)。

1.3 分类

1.3.1 舰船电子设备的机箱按结构形式可分为挂壁式、台式。
1.3.2 舰船电子设备的机柜按结构形式可分为立柜式、控制台式。

2 引用文件

GB 152.1-88 紧固件 铆钉用通孔

GB 152.2-88 紧固件 沉头用沉孔

GB 152.3-88 紧固件 图柱头用沉孔

GB 152.4-88 紧固件 六角头螺栓和六角螺母用沉孔

GB 191-90 包装储运图示标志

GB/T 1184-1996形状和位置公差 未注公差值
GB 2894-88 安全标志

GB 3047. 4-86 高度进制为44.45 mm的插箱、插件的基本尺寸系列

GB 3047. 6-86 电子设备台式机箱基本尺寸系列
GB/T 3181-95 漆膜颜色标准

GB 5277-85 紧固件 螺栓和螺钉通孔

GB 9438-88 铝合金铸件技术条件

GJB 4. 8-83 舰船电子设备环境试验 颠震试验

GJB 22. 1-84 舰用声纳设备通用技术条件
GJB 100-86 面板、机架和机柜的基本尺寸系列

GJB 150.1-86 军用设备环境试验方法 总则

GJB工50. 3-86 军用设备环境试验方法 高温试验

GJB 150. 4-86 军用设备环境试验方法 低温试验
GJB 150. 9-86 军用设备环境试验方法 湿热试验

GJB 150. 10-86 军用设备环境试验方法 霉菌试验
GJB 150.11-86军用设备环境试验方法 盐雾试验

GJB 150. 16-86军用设备环境试验方法 振动试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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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JB 150.18-86 军用设备环境试验方法 冲击试验

GJB 179A-96计数抽样检查程序及表
GJB 367-87 军用通信设备通用技术条件

GJB 403A-98舰载雷达通用规范
GJB 440. 1-88 舰船设备环境参数分类及严酷等级 气候、生物、化学活性物质和机械作用物质

GJB 440. 2-88 舰船设备环境参数分类及严酷等级 机械

GJB 747-89 舰船电气设备外壳基本技术要求
GJB 1070-91 舰艇指控系统通用规范

GJB 1182-91 防护包装和装箱等级
GJB 1210-91接地、搭接和屏蔽设计的实施
GJB 1446. 61-92 舰船系统界面要求 机械环境 舰船设备、部件的重量、尺寸和形状

GJB 1448-92 舰船电子对抗设备通用规范

GJB 1765-93 军用物资包装标志

GJB 2230-94舰船惯性导航系统通用规范

GJB 2476-95 舰船电子设备显控台通用规范

GJB/Z 27-92 电子设备可靠性热设计手册
CB/T 765-1997 电器、仪表和武备涂料涂覆技术条件

CB/T 3764-1996 金属镀层和化学履盖层厚度系列及质量要求

要求

3.1 合格鉴定

    按本规范提交的产品应是经鉴定合格或定型批准的产品。

3.2 首 件

    当合同或定单中有规定时，应进行首件检验。

3.3 材 料

3.3.1 基本要求

3.3.1，1 一般应选用符合国家标准、国家军用标准、行业标准及企业标准的材料。

3.3.1.2 所选用的材料均应有检验合格证。

3.3.1.3 除样机外，一般不应使用试制的未经鉴定的新材料。

3.3.2 常用材料

3.3.2.， 机箱、机柜的主体材料应选用优质钢板、铝合金板、铸造铝合金、钢型材、铝型材等高强度的材

料。

3.3-2.2 优先选用物理性能随温度变化小的材料。对绝缘材料应优先选用最高允许温度大于130一 C的

材料。

3.3. 2. 3 优先选用轻合金，但要充分考虑其强度和耐腐蚀性能。

3.3.2.4 应选用耐蚀性好的金属材料，或经过耐蚀处理的材料。

3. 3. 2. 5 可能产生金属电化偶不相容的金属不应相互接触配制。必须使用时，应尽可能选择在电化学

序中电位差小的金属。

3.3.3 限用材料

3.3.3.1 机箱、机柜设计中限制使用下列材料:

    镁或镁合金，有机纤维材料，木材，用棉或亚麻布为填料的塑料等。

3.3-3.2 一般不应使用铸铁、硬橡胶、陶瓷及其他类似的易碎、脆性材料。

3.3-3.3 一般不应使用易燃材料。必要时应通过试验确定材料的易嫌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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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3.4 一般不 应使用易生霉材料 。必 须便用时 ，应 对其暴 露表面进行耐霉菌 处理 ，井应通过 耐霉菌试

验，对材料的耐霉处理不应引起材料的电性能、机械性能、光学性能和其他有关性能的降低.

3.3.4 禁用材料

    禁止使用对人体健康有害的材料以及在任何环境条件中设备工作时会放出有毒气体或有腐蚀性物

质的材料.

3.4 设计与结构

3.4.1 机箱、机柜设计中，对可更换单元和组件应尽量采用模块结构。

3.4.2 用于舰船雷达、声纳、指控、电子对抗、导航、通信设备的机箱、机拒个性要求还应分别符合GJB

403A,GJB 22.1,GJB 1070,GJB 1448,GJB 2230,GJB 367等的有关要求。

3.4.3 机箱、机柜骨架对底部基准面的垂直度和骨架立柱间的平行度按GB/T 1184，不低于12级精

度。

3.4.4 机箱、机拒的板、盖板、侧板外表面应平整，其表面的平面度按GB/T 1184不低于H级精度，板

的相邻边〔面)垂直度和对边(面)平行度按GB/T 1184，不低于12级精度.

3.4.5 机箱、机柜上安装紧固件的开孔或沉孔，应符合GB 152. 1,GB 152.2,GB 152. 3,GB 152. 4,GB

527?的规定.

3.4.6 铝合金铸件设计应符合GB 9438的规定。

3.4.7 机箱、机柜设计应考虑通风散热，还应考虑防尘、防昆虫、防鼠、屏蔽、接地、隔振、机内定线。

3.4.8 机箱、机柜内的快锁、限位、翻转机构、活动导轨等应牢固可靠、操作轻便，不能出现碰撞、卡死、
松脱和移位等现象。

3.4.9 同一品种型号的机柜，其结构附件及插入单元应保证尺寸的相应配合和互换.

3.4.10 机箱、机柜应根据安装部位的不同，按GJB 747选取相应的防水等级。

3.5 尺寸

3.5.1 机柜基本尺寸见图1,

3.5.1.1 机柜高度H的尺寸系列见表1,

图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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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n飞日1

高 度 H 800 1000 1200 1400 1600 (1800)

内开档高度 > 13U > 18U >Z2U >27U >31U > 36U

    注:① H是指隔振器安装板底部至机柜顶部的尺寸(不包括顶部吊钩等附件及顶部电缆连接器的尺寸).

      ③U=44. 45.m,

      ③ 括号内的尺寸限制使用(下同)。

3.5.1.2 机柜深度D的尺寸系列:

    (380),450,500,550,600 mm,

3.5.1.3 机柜面板宽度B的尺寸系列:

    (360. 0), (440. 0),482. 6, ( 508. 0),540. 0,609, 6,762. 0 mm,

3.5.1.4 面板与机架(或机柜)在宽度方向上的安装尺寸见图2和表2,

  图 2

表 2 nln飞

B B 'min Bo士1.6

(360.0)

(440.0)

  482.6

(508.0)

  540.0

609.6

  762. 0

331.0

408. 0

451,0

476.0

508. 0

578.0

730,0

345. 0

422.0

465. 0

490.0

522. 0

592. 0

74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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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2控制台式(含显控台)机柜的主要结构尺寸应符合3. 5. 1条，其余有关尺寸按GJB 2476,

3,5.3 挂壁式机箱基本尺寸见图3、表3,

自‘ 尸 一1

夕 、心

              B

注:安装孔可以是6个。

  图 3

表 3

序号 L B H

I 280 200 120

2 一1 360 26。 一
.

l

I

                  160
3 420 280

4 480 340

5

600 420 2406

(300)7

3.5.4 台式机箱基本尺寸应符合GB 3047. 6的要求。

3.5-5 本规范未作规定的尺寸应分别符合GB 3047. 4,GB 3047. 6,GJB 100的要求。

3,G 热设计

3.6. 1 一般要求

3.6.1.1 热设计应符合GJB/Z 27的规定。

3.6.1.2 热设计 应综合考虑总功耗、热功率密度、热源分布、热敏感性、热环境、元器件的允许工作温

度及体积重量、经济性等情况选绎最佳的冷却方法。

3.6.1.3热设计应具备在紧急状态下所要求的最基本的冷却措施，设备在冷却系统局部遭到破坏或不

工作时，应能应急工作。

3.6.1.4 冷却系统的工作应可靠，在规定的环境条件下，冷却系统必须能以重复和预定的方式完成所

规定的功能。

3.6.1.5 冷却系统应设有安全保护、故障指示，对关键器件的冷却应设有联锁保护装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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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1.6 冷却系统的进出风口应有防尘、防滴、防电磁泄漏装置。

3.6.1.了 当特殊元器件不能满足有关规范的低温要求时，应采取加热措施。

3.6. 2 自然冷却

3.6.2. 1 应最大限度地利用传导、辐射、对流等简单的冷却方法。充分利用机箱、机柜的金属外壳散热，

增大机箱、机柜表面的黑度。

3.6-2.2 热流通道要尽可能短、横截面大、用导热良好的材料。

3.6.3 强迫冷却

3.6. 3. 1 应合理设计风路，防止风路短路和断路。进出风口的空气温差一般不应超过14 'C.

3.6-3.2 风路设计应使强迫空气流动方向与自然对流空气流动方向一致。

3.6.3.3 在能供应25 'C以下淡水作为冷却水的舰船上，若机柜内热耗较大时，宜采用密闭式气一水混

合冷却方式。

3.6.3.4 液体冷却的管道应阻力小，液流进出口处宜采用自封接头，接头处不应有渗漏现象。

3.6.3.5 必要时，液体管路中应有温度、流量、压力等指示装置。

3.6.4 热安装

3.6.4. 1 应尽量减小安装面的热阻。

3.6-4.2 机箱、机拒内的元器件排列与安装应有利于流体的对流换热。避免在风道上安装大型元器件，

以防阻塞气流。

3.7 抗振抗冲击设计

3.7.1 机箱、机柜应有足够的刚度、强度，组装成设备后应满足GJB 440. 2的有关要求。

3.7. 2 主结构与层次结构应按倍频程规则设计。主结构与层次结构之间应尽量采用刚性连接。

3.7.3 当机箱、机柜组装成设备后，不能满足GJB 440. 2规定的环境要求时，则应采取隔振缓冲措施。

3.7.4 隔振系统的设计，应避免三个方向产生藕联，底部和背部的隔振器应匹配。

3.7.5 选用的隔振器必须符合舰船环境条件的要求，在额定负荷内三个方向均不应出现相对运动放大

系数大于3的共振。

3.8 电磁兼容性设计

3.8. 1 机箱、机柜应有良好的屏蔽、接地措施。

3.8.2 机柜上的面板、门、盖与机柜外壳之间应有良好的导电接触，必要时应使用导电衬垫。

3.8.3 尽量减少机箱、机柜的开孔。通风孔应采用金属网进行屏蔽，面板、门上的开孔如对屏蔽效能有

影响，应采取屏蔽措施。

18. 4 机箱、机柜内应设置地线系统，并能与舰船地线系统方便可靠连接，其搭接要求应符合GJB

1210的规定。

3.9 维修性设计

3.9. 1 机箱、机柜的设计必须满足正面维修的要求。凡需检查、维护、修理的零部件都应具有良好的可

达性并应易于装拆。检查维修任一部分时一般不应拆卸、移动其它部分。

3.9.2 机箱、机柜内安装的电缆、导线应设有易识别、清晰牢固的标志。

3.9.3 应优先选用通用工具，并压缩工具品种，尽量减少使用特殊的装拆维修工具。

3.10 安全性设计

3.10.1 凡有安全要求的地方，应该用醒目的颜色标明安全注意事项和安全标志，安全标志应符合

GB 2894的规定。

3.10.2 机箱、机柜上所有外露金属零件、操纵杆、套筒等均应良好接地。

110.3 机箱、机柜的门和插箱应有定位、锁定装置。

110.4 机箱、机柜的外露凸出部位、拐角和边缘应避免尖角和锐边。

3.10.5 必须有人站立操作的机柜上应设置供操作人员抓握的扶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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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1 环境适应性

1 11.， 温度

      一40- 65 ℃

3.11.2 湿度

    温度 30 60 'C，相对湿度为95

3门1.3 霉菌

    产品应具有抗霉菌的能力。试验后样品表面霉菌菌落断续蔓延或松散分布于基质表面，霉菌生长占

总面积30%以下，中量程度繁殖

3门1.4 盐雾

    产品应具有GJB 440. 1第4.1.1条规定的抗盐雾腐蚀的能力。
3.11.5 冲击

    产品应能承受爆炸产生的强烈冲击，按GJB 440. 2第211条要求。

3门1.6 颠震

    产品应能承受由波浪引起的低强度重复冲击，按GJB 440.2第2.2条要求口
3们.了 振动

    产品应能承受由舰船动力所产生的振动，按GJB 440. 2第2. 3条要求。
3.12 零部件要求

3.12.1应合理设计和选用零部件及附件，以满足舰船环境条件要求。

3.12.2应最大限度地采用标准零部件，优先选用符合国家标准和国家军用标准的零部件。
3.12. 3紧固件的选用应贯彻一致性原则，尽量减少品种规格。

3.12.4 在零部件设计中应充分考虑到通用化、系列化，并贯彻优化设计的原则。

112.5 机箱、机柜的附件应易于安装，使用应方便、灵活、可靠。

3.12.6 铝合金及合成树脂材料尽可能避免直接攻螺纹。

3.13 安装要求

3.13.1 安装在舰艇舱室内的机箱、机拒的外形尺寸和形状应符合GJB 1446.61的规定

113.2 按照本规范3. 5条规定制造的机拒，其外形尺寸超出GJB 1446. 61的规定时 机柜应能解体，

并能在舱室内重新组装。

3 机拒应能靠壁和并柜安装，结构设计应保证正面操作和维修。

4 机柜与舰船上基座之间的连接螺栓应能方便装拆，机柜的隔振器应配有安装板。

5 机拒的电缆连接器应设置在其顶部或底部，当设置在其底部时，应留有电缆和连接器插拔的空

内
J

流J
J

I

J

子

3

象

间

3.13.6 台式机箱的电缆连接器应设置在机箱的背部，不允许设置在其顶部、底部和侧面‘

3.13了 挂壁式机箱的电缆连接器不允许设置在机箱的正面和背面。

113.8 机柜顶部一般应配有吊环螺钉.

3.14 外观

3.14.1 外观质量

3.14.1.1外表面不应有明显的凹凸和扭曲变形。
3.14-1.2 外表面不应有锐边和压痕、碰伤、划痕等机械损伤.

3.14.1.3 表面不允许出现锈蚀、涂层脱落、气泡等缺陷.

3.14.2 标志

3.14.2.1.机箱、机柜应有牢固、清晰的标志，其标志应包括以下内容:

    a.型号、名称;

    b，生产批号、编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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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生产日期;

    d.制造单位。

3.14，2.2 标志的字符应完整、清晰。

3，143 表面防护

314.3.， 机箱、机柜的所有金属构件一般均应进行表面涂镀或化学处理。

3.143.2 涂镀及化学处理层应满足舰船环境要求。

314.3.3 机箱、机柜外表面一般应使用无光或半光涂料，也可使用消光喷涂工艺。其涂覆层的颜色、等

级应符合设备的有关规定。

314.3，4 涂覆层应符合CB/T7“的要求，涂覆层颜色应符合GB/T3181的要求，涂料牌号应符合有

关标准的规定。

3.14.3.5 金属镀层和化学覆盖层的选用和质量要求按CB/T3764的规定。

4 质量保证规定

4，1 检验责任

    除合同或订单中另有规定外，承制方应负责完成本规范规定的所有检验。必要时，订购方或上级鉴

定机构有权对规范所述的任一检验项目进行检查。

4，.1 合格责任

    所有产品必须符合规范的第3章和第5章的所有要求。本规范中规定的检验应成为承制方整个检

验体系或质量保证大纲的一个组成部分。若合同中包括本规范未规定的检验要求，承制方还应保证所提

交验收的产品符合合同要求。质量一致性抽样不允许提交明知有缺陷的产品，也不能要求订购方接收有

缺陷的产品。

4.2 检验分类

    本规范规定的检验分类:

    a.鉴定检验(定型检验);

    b.质量一致性检验。

4.3 检验条件

43.1 除另有规定外，试验的标准大气条件应符合GJB150.1中第3.1条的规定。
礴.3.2 除另有规定外，试验条件允许误差应符合GJB15o1中第3.2条的规定。

4.3.3 除另有规定外，试验用仪器、仪表应符合GJB150.1中第3.2条和第3.3条的规定。

4，34 鉴定检验应在经认可的试验室进行。所采用的样品应是在正常生产中抽取的产品。

4.4 鉴定检验(定型检验)

4.4.1 鉴定检验的项目见表4。

                                                表 4

检查或试验项目 要求的章条号
检查或试验方

法的章条号
鉴定检验

质量一致性检验

A 组 C 组

外观质量 3.14.1 4.6.1 . .

尺寸

一

3 5 4.6 2 . .

标志 3 14.2 4.6.2     一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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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4

检查或试验项目 要求的章条号
检查或试验方

法的章条号
鉴定检验

质量一致性检验

A 组 C 组

设计与结构

3. 3 4. 6. 3 . .

3.4 4.6.2,4.6.3 . .

3. 6 4. 6. 3 . .
!

            3.8 4.6.3 . .

3. 9 4. 6. 3 . .

3.10 4.6. 3 . .

低 温 3. 11. I 4. 6. 4 . .

高温 3. 11. 1 4.6.5 . .

冲击 一} 4.6.6 0 0

振动 3.7,3.11.7 4.6.7 . .

颠震 3.7,3.11.6 4. 6. 8 . .

湿热 3. 11. 2 4. 6. 9 . .

霉菌 3. 11. 3 4. 6. 10 0 O

盐雾 3. 11. 4 4. 6. 11 0 0

    注 ① .代表必做项目。

        0 0代表选做项目(由承制方和订购方商定)

4.4.2 合格判据按产品规范的要求。

4.4.3 承制方为保持鉴定合格资格应按合同(或产品规范)的规定提交试验资料。

4.5 质量一致性检验

    质量一致性检验一般分为A组、C组检验。

4.5.1 抽样方案

4.5.1.1在质量一致性检验中，应逐台进行A组检验项目的检验。

4.5.1.2 C组检验的样品应从通过A组检验的产品中抽取，抽样方案按GJB 179A中的一般检查水平

I的规定进行抽样(见表5)。

                                                  表 5

批量范围

样本大 小

2- 15 16̂ 25 26̂ -90

4.5.2 可接收质量水平

    可接收质量水平AQL应在相应产品规范或合同中加以规定。

4.5.3 质量一致性检验中缺陷的处理

    a.在质量一致性检验中出现轻缺陷，经修复后可继续进行该项试验。缺陷分类见附录A(参考件);

    b.在质量一致性检验中若出现重缺陷，则应由承制方对缺陷进行全面分析，找出原因，采取有效的

技术措施予以改进后，经承制方与订购方协商再重新进行该项试验。重新进行检验后，若再次出现重缺

陷时则该批产品被判为不合格。

4.5.4 不合格

    如果C组检验不合格，则应停止验收和交付，承制方应将不合格情况通知合格鉴定单位.在采取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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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措施后，应根据合格鉴定单位的意见，重新进行全部试验或检验，或只对不合格的项目进行试验或检

验。若试验仍不合格，则应将不合格的情况通知合格鉴定单位.

4.6 检验方法

    除合同或定单中另有规定外，承制方应完成本规范所规定的所有检验。检验可单独进行，也可在组

装成设备后与设备一同进行.

4.61 外观

    机箱、机柜的外观质量按规范中规定的要求进行目测检查。

4.6.2 尺寸与形位公差

    机箱、机柜的有关尺寸和形位公差按规范中的要求用通用量具检查.

4.6.3 设计与结构

    机箱、机柜的机械性能按规范中的要求用目测和通用量具检查。

4.6.4 低温试验

    低温试验按GJB 150.4的规定进行。

4.6.5 高温试验

    高温试验按GJB 150. 3的规定进行.

4.6.6 冲击试验

    冲击试验按GJB 150.18中试验 10的规定进行。

4.6.7 振动试验

    振动试验按GJB 150.16中第9类的规定进行。

4.6.8 颠震试验

    颠震试验按GJB 4. 8的规定进行。

4.6.9 湿热试验

    湿热试验按GJB 150. 9的规定进行.

4.6.10 霉菌试验

    霉菌试验可选用与机箱、机柜相同材料、工艺的部件或试件按GJB 150. 10的规定进行。

4.6.11 盐雾试验

    盐雾试验可按照机箱、机柜实际使用的材料和工艺制作一综合性试件按GJB 150. 11的规定进行。

5 交货准备

5.1 包装

5.1.1 产品在包装前应进行预处理，如产品上能够移动的零部件移至最小尺寸位置并固定、金属部件

的防锈处理、橡胶部件和塑料部件的防老化处理等。

5.1.2 包装采用箱装方式，防护包装和装箱等级按GJB1182选取。产品使用前应存放在原包装箱内。

5.2 装箱

52.1包装箱应符合防晒、防潮、防振等要求，包装材料的选绎应能最大限度的保证在本规范规定的环

境应力条件下产品的安全性。

5.2.2 根据产品的特性和运输、贮存条件设计专门的包装箱时，要求做到包装紧凑、防护周密、安全可

靠 。

5.2.3 包装箱内一般应有:

    a.产品合格证;

    b.装箱单;

    c.其它有关技术资料。

5. 3 运输和贮存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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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1 运输

    包装好的产品应能用相应交通工具运输。严格按包装箱上的贮运标志作业。不允许和易燃、易爆、

易腐蚀的物品同车(船)装运。运输过程中应避免雨、雪或其它液体物质的淋袭、太阳久晒及机械损伤。

5.3. 2 贮存

5.3.2.1 存放的库房应保持千燥、通风、清洁、无酸碱等腐蚀气体，并无强磁场作用 。

5.3-2.2 产品贮存的仓库库房应符合下列要求:

    温度:一10̂-40℃

    相对湿度:45%^75%

    注:特殊情况时，包装、贮运的具体要求按订购方与承制方双方协议进行

5.4 标志

5.4.1包装箱外应标有叼、心轻放”、“怕湿”、“向上”等标志，标志应符合GJB 1765的规定，标志不应因

自然条件和运输条件而变色或脱落;其它标志可根据产品和包装方式及材料在GB 191中选用。
5.4.2 除合同另有规定外，包装箱所有文字除数字和型号外，均应为汉字。

5.4.3 标志应在包装箱的两个互相垂直侧面的醒目位置，并应在同一水平线上.

6 说明事项

6.1 预定用途

    本规范规定的机箱、机柜是舰船上的雷达、声纳、指控、电子对抗、导航、通信等电子设备的一部分。

也可以是专业化生产的独立产品。
6.2 订货文件内容

    在订货合同中应包含如下文件:

    a.本规范;

    b.产品规范;

    c，有关规范;

    d.上述文件未作规定的技术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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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A

缺陷分类

(参考件 )

A1 重缺陷

Al. 1 不符合设计、工艺图样资料规定进行生产造成严重影响产品的寿命或使用互换性能。

A1. 2 结构件破裂、断裂、变形、卡死、发霉、镀层脱落、损坏从而导致产品实用性能严重降低。

A2 轻缺陷

A2.1结构件只有轻微的变形、镀层脱落、掉漆、发霉，只会轻微影响实用性能。
A2. 2 由于不符合设计、工艺图样资料规定生产而造成轻微影响产品性能。

附加说明:

本规范由中国船舶工业总公司综合技术经济研究院提出。

本规范由中国船舶工业总公司综合技米经济研究院归口。

本规范由中国船舶工业总公司第七研究院第七二四研究所负贵起草。
本规范主要起草人:徐伯遐、张锦国、杨俊伟、徐 晓。


